附件1
补充说明

公共素质选修课程不能重复选修。如果在不同学期重复选修同一门课程将只计一次成绩，由此造成公共素质选修课学分不足影响正常毕业，责任由选课学生本人承担。
[bookmark: _GoBack]注：每修1门公共素质选修课程，成绩合格计1.5学分。专科生毕业要求：公共素质选修课修读满3学分。

